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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对物权法草案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论及具体制度规定的比较多，但最
为重要的物权法的宪法基础却被忽视了 
 

如何看待物权法的宪法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纪宏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自 2005年 7月 10日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截至 8月 1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收到意见 10032条(《检察日报》8月 15日报道)。 
  社会公众对物权法草案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论及具体制度的合理性，或者结合实际生活中

出现的问题来谈论制度设计缺陷的比较多。但有一个问题却被忽视了：如何看待物权法的宪法依

据。 
  首先，物权是否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物权概念来源于德国民事制度，并非是我国传统法学

或法律制度中固有的概念，更不是现行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至少在现行宪法

制度下，物权作为一项法定权利，不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范畴，因此，就其权利的效力来看，应

当低于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其权利所具有的效力来看，目前还不能有效地对抗宪法

所规定的可以依据宪法行使权利的国家机关、组织或个人，物权只能通过物权法获得一般性的对

抗平等民事主体的法律效力。在法律制度上存在着依据宪法享有宪法权力的国家机关、组织和个

人有对物权实施限制甚至予以剥夺的可能性，而这些法律关系在物权法草案中规定得并不是非常

清晰。如物权法草案第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负有不妨碍权利人行使物权的义务。很显然，

物权法草案上述规定并没有考虑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与物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公民行使基本权

利与公民行使物权发生价值和利益冲突时，依据基本权利优先保护的原则，行使基本权利造成对

物权的限制和妨碍在法律上不一定都会给予物权的权利人以救济。所以，物权的权利性质和法律

效力问题还需要在物权法草案中进一步加以明确，不然就很难避免物权的权利人所享有的物权受

到了现实的侵害，在法律上却无法给予有效救济的情况。 
  其次，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来看，真正在宪法中出现的，与物权法草案中所规定的物权内容

直接相关的物权概念，一个也没有。即便是土地使用权与物权法草案中所规定的作为“用益物权”

一种类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概念之间也有差别。所以，基本可以说，物权法草案中所规定的

物权在宪法中不是以权利的方式来获得保护的，而是以国家的特殊政策或者是国家和政府的相关

对应义务来对物权实行间接的保护。从字面意义上，物权法草案中所确立的物权概念在现行宪法

中没有直接法律依据。 
  再次，物权应当受到哪些宪法限制。毫无疑问，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任何权利都要受到

宪法和法律的限制，即便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样要受到宪法的限制。尽管物权的

概念没有出现在现行宪法的条文中，但是，物权法草案中所规定的物权除了规定“物权的保护”

之外，还需要重点强调“物权的法律限制”。特别是当物权法草案中所规定的物权连宪法权利的

地位都不具有时，物权所受到的法律限制无疑要比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更加严厉，应当

包括物权的法律剥夺和限制，也就是说，作为非基本权利性质的物权，可以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

定的法律予以剥夺或者是加以严格限制。 
  相对于现行宪法对物权所施加的限制来说，物权法草案从整体上回避了对物权的法律限制问

题。这种物权制度的设计表面上是出于尊重物权的考虑，在实践中，却可能会导致对物权产生的

无序状态进行限制的行为出现，这对于保护物权不利。 



 

第 2页 共 2页 

  因此，作为一种法律权利，物权法草案在明确规定“对物权的保护”的同时，也应当通过法

律条文来明确“对物权的剥夺和限制”，这样才能真正符合法律权利具有真实的法律地位的要求，

也可以体现出物权相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来说，其下位权利的法律特征，便于建立以公民的基本

权利为基础的公民权利体系。 


